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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魏委員明谷，鑒於台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遭到農民投訴，企

圖魚目混珠將砂石摻雜於販售之肥料中，徒增農民耕作成本。惟

台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並非第一次被檢舉罰鍰，肥料摻雜砂石問

題仍然層出不窮。爰建請行政院責成農業委員會嚴格把關業者販

售肥料之品質並嚴訂違法罰則，不可縱容業者肆意作為，欺騙農

民以牟取不法利益，協助受害農民向業者尋求補償，以保障農民

權益，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鑒於近日農民陳情台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將砂石塊摻雜於販售之台肥五號肥料中，不僅壓

壞農田作物，更是徒增農民耕作成本負擔。 

二、經查，台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並非第一次遭到農民檢舉肥料摻雜砂石問題，雖然政府多次

依法將該公司處以罰鍰，卻無法有效遏止業者非法牟利之行為，肥料摻雜砂石問題仍然層

出不窮。 

三、農民辛勤耕耘整年只待收成一刻，然而先前天災豪雨已造成農作物損害不得收成，肥料、

農藥價格飆漲亦讓農民入不敷出。如今又遇到肥料摻雜碎石問題，影響農作物生長，政府

應該重視肥料品質問題並拿出公權力，不可放縱業者肆意作為。 

四、綜上所述，爰建請行政院責成農業委員會針對業者販售肥料之品質加強把關，定期抽查之

餘應嚴訂違法罰則，並協助受害農民向業者尋求補償，以保障農民權益，特向行政院提出

質詢。 

（二）本院江委員惠貞，鑒於職場霸凌現象普遍，根據人力銀行調查顯

示，有超過半數勞工曾受到霸凌，然而因為霸凌涉及主觀意識，

再加上難以舉證，又因為職場霸凌行為比起校園霸凌更容易被合

理化，受害者往往選擇保持沉默，造成霸凌現象難以解決。這些

看似無足輕重的行為，隨著時間累積，付出的代價卻不容小覷，

除了造成受害者身心靈上的傷害，也使得企業利益損失以及社會

成本增加。國際間紛紛立法規範職場霸凌行為，瑞典甚至成立職

場霸凌受害者的醫療機構，反觀國內對於職場霸凌並無專門單位

及專法約制。故本席建請行政院勞委會研議設立規範職場霸凌的

專門單位，並建立職場霸凌防範機制，推廣企業明訂反霸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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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職場霸凌是指在工作場所中，藉由權力濫用與不公平處罰所造成持續性冒犯、威脅、冷落

、或孤立的行為，通常是以公開羞辱、人身攻擊、散播謠言、言語上揶揄嘲諷、超量工作

等形式行為。根據我國人力銀行調查顯示有超過 5 成的勞工曾遭受職場霸凌，70.43%面對

職場霸凌時選擇隱忍，因而考慮離職的人佔 49.61%。專家指出，被霸凌者會產生焦慮、意

志消沉、失眠，罹患疾病的風險也因此升高，甚至自殺。根據北市勞工局職業病委員會資

料，有 1/3 的勞工都主張其精神疾病係由於職場霸凌所造成。職場霸凌已然成為台灣職場社

會的「常態」。 

二、職場霸凌不像性騷擾、侮辱、毀謗、侵害人格權等因侵害民法、刑法所保障的法益而構成

違法。然而這種病態的現象會造成生產力低落、企業利益損失及社會成本增加，不得不嚴

加規範。 

三、英國、加拿大、澳洲、西班牙、美國、北歐等國家，都立法規範或設有專門機構處理職場

霸凌問題，瑞典甚至成立職場霸凌受害者專門醫療機構。反觀我國關於職場霸凌行為的防

治與處理，並無專責單位及專法約制，對於勞工的保障顯然不夠周全。例如若雇主不當解

僱勞工，雖然現有勞基法保障，事實上勞工被迫自動離職的事件也時也所聞， 

四、如何防範職場上的霸凌行為，事後的申訴管道與保障又應如何處理，皆是我國必須正視與

加強管理的問題。故本席建請勞委會研議設立規範職場霸凌的專門單位，建立職場霸凌的

防範機制，推廣企業明訂反霸凌工作守則。 

（三）本院江委員惠貞，鑒於先前環保署督察總隊空拍發現六輕有高達

3,100 多座儲槽，儲槽竟比環評報告中多出 1,000 多座；從環保署

與雲林縣政府召開「101 年度六輕揮發性有機物排放總量查核研商

會議」後迄今已將近一年，總數 3,100 多座儲槽的揮發性有機化合

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排放量卻仍未查核公布，

六輕所提供儲槽資料仍具有爭議。VOCs 對於環境及人體皆會造成

危害，根據研究，部分 VOCs 甚至具有致癌性、突變性等可怕的

潛在威脅。故本席建請行政院環保署加強督導工作，並儘速公布

六輕 3,100 多座儲槽的 VOCs 排放量，始達真正的資訊透明公開意

義，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是一種在常溫常壓下，具有高蒸氣壓和易蒸發性的有機化學物質。VOCs


